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
北斗终端信息核查工作方案

[bookmark: _Hlk504033955]为规范北斗终端安装使用行为，清理整治一船多机、船机不符现象，确保船位数据的准确性和唯一性，满足渔船管理工作的需要，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的通知》（桂政办发﹝2010﹞232号）和《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桂渔牧发﹝2011﹞76号）的要求，经研究，我厅决定开展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信息核查工作。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bookmark: _Hlk504034081]一、核查内容
本次核查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内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基本信息和渔船实际安装的北斗终端信息，重点核查内容为北斗终端ID与渔船绑定情况。
二、核查方法
（一）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基本信息
广西渔业安全应急中心根据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渔船数据，核查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内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基本信息。
（二）渔船实际安装北斗终端信息
1.船舶所有人自查。船舶所有人自行查看渔船所安装的北斗终端ID号（方法见附件2），并填写《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信息核验表》（附件3），经渔船所属渔业公司、渔管会确认后报送至渔业主管部门。渔船已拆解、灭失，或被异地购置，但在2017年期间有正常生产情况的渔船，也应按上述程序进行自查。
2.渔业主管部门复查。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对照《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附件4），对渔民自查所填报的《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信息核验表》的内容进行审核，并按以下情况开展复查：
（1）北斗终端ID与渔船绑定正确的渔船，由渔业主管部门在《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核实后北斗终端ID”栏内登记为“正确”，船舶所有人填报的《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核验表》报送广西渔业安全应急中心集中存档。
（2）北斗终端ID与渔船绑定信息不正确的渔船，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派出工作人员登船进行现场核验，拍照存档。对已拆解、灭失或异地购置渔船，应查清原船安装的北斗终端ID情况，其中异地购置渔船由买入地和卖出地渔业主管部门分别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渔业主管部门在《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核验表》中签署意见，并在《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核实后北斗终端ID”栏内登记正确北斗终端ID号。
（3）北斗终端ID缺失渔船，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派出工作人员登船进行现场核验，拍照存档。对已拆解或灭失的渔船，应查清原船安装的北斗终端ID情况。根据复查结果，渔业主管部门在《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核验表》中签署意见，并在《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核实后北斗终端ID”栏内登记正确北斗终端ID号。对2016年底前已拆解或灭失的渔船，或渔船信息错误，实际中不存在的渔船，应在《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备注栏”进行记录。
（4）“一船多机”渔船。原则上一艘渔船只允许登记一个北斗终端ID号。对目前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登记两个及以上北斗终端ID号的渔船，船舶所有人在填报《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核验表》时，应填报所有北斗终端ID信息情况，并明确一个北斗终端ID号为固定使用设备。其他北斗终端ID号在整改后注销。如需再次使用其他北斗ID终端号，由船舶所有人重新申请入网。
[bookmark: _Hlk503195150]现场检查内容应包括渔船、渔船证书、北斗终端ID号等。拍照内容应包括渔船（照片内应显示船号和船舶所有人）、北斗终端显控单元显示的ID号、船舶所有人与北斗终端显控单元合影。已拆解渔船应提供北斗通信终端（含天线、显控单元、ID卡）实物，并通电显示北斗终端ID号。拍照内容包括北斗终端显控单元显示的ID号、船舶所有人与北斗终端显控单元合影。
三、问题整改
（一）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基本信息
核查完毕后，广西渔业安全应急中心根据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渔船数据，协调运营商修正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内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基本信息，并每月进行动态更新，确保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内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基本信息准确。
（二）渔船实际安装北斗终端信息
广西渔业安全应急中心根据各市上报《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核验表》和《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统一协调运营商修改广西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内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绑定北斗终端信息。
四、时间安排
（一）自查阶段，2018年1月20至2月15日。
（二）复查阶段，2018年2月16日至3月15日。
（三）整改阶段，2018年3月16日至3月31日。
五、工作要求
[bookmark: _Hlk504034461]（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信息准确与否，事关遇险渔船救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事关强农惠农补助资金发放公平性和公正性，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结合实际制定细化工作方案，指定专人负责，扎实开展北斗终端信息核查工作。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广泛深入宣传此次北斗终端信息核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将核查工作与渔民群众自身利益的关系问题讲深讲透，积极争取渔民群众对核查工作的理解和支持，配合做好核查工作，确保核查结果的准确性。
（三）及时报告，按时上报。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开展海洋渔船北斗终端信息核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向我厅报告，以便研究解决。3月20日前，各单位应将《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核验表》（纸质版）和《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电子版）上报自治区渔业安全应急中心，以便开展后续整改工作。
    联系人：陈立峰，联系电话：07715829953
张  蔚，联系电话：07715829827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和渔业厅关于开展海洋
大中型渔船北斗卫星通信终端信息核查的通告
2.北斗卫星通信终端ID号查看方法
3.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卫星通信
终端核验表
4.广西海洋大中型捕捞机动渔船北斗卫星通信
终端配备信息登记表（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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